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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0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被担保人名称：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 ）。

●担保总金额：本次为香江科技提供担保1.2亿元。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向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就全资

子公司香江科技融资授信事宜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1.2亿元。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向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亿元。 公司本次担保未

超过授权的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授权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可查阅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5月14日披露的公告（公告号：2020-023、2020-05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00789924074G

注册地址：江苏省扬中市春柳北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远

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7月18日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卫星接收设备除外）、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列头柜、母

线槽、配电箱、光纤槽道、走线架、节能设备、光电转换设备以及相关配套软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子

及传感器、综合布线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精密钣金制造；发电机组及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数

据中心机房的规划、设计、系统集成、安装和运维及数据机房产品的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业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营增值电信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香江科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19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44,178,814.86 2,668,437,452.31

负债总额 1,652,006,556.80 1,526,808,672.4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30,771,724.97 598,588,644.21

流动负债总额 1,398,026,163.90 1,288,215,712.13

净资产 1,092,172,258.06 1,141,628,779.87

营业收入 1,616,047,133.92 227,430,690.35

净利润 275,641,198.82 49,456,521.8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浦发银行所签之《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保证人：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最高额度限度：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除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

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

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保证期间：2020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0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系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高效、顺畅地筹

集资金，以满足其日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更好地推动其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4亿元人民币，均为对

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6.3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国际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

际期货” ）协商一致，现决定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

国际期货的申（认）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具体费

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优惠费率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5月25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国际期货申（认）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申（认）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费率享有最低1折优惠，具

体费率折扣以中国国际期货公示为准。 优惠前基金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中国国际期货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国国际期货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认）购当日起，

自动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中国国际期货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费率情况，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通过中国国际期货销售并处于正常（认）申购期的基金，

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

3.本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中国国际期货所有。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

以中国国际期货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中国国际期货有权不时调整该活动及费率优惠安排，相关活动的具

体规定如有变化，以中国国际期货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www.cifco.net 95162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400-628-58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

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和合期货有限

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和合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合期货” ）协

商一致，现决定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和合期货的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

公告如下：

一、适用优惠费率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5月25日起，投资者通过和合期货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仅限前端申购模式），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费率享有最低1折优

惠，具体费率折扣以和合期货公示为准。 优惠前基金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不

再享有费率折扣。

2、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和合期货销售的非零申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和合期货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开放申购当日起，自动参与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含定期定额投资，不含认购和转换转入，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3、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和合期货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费率情况，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通过和合期货销售并处于正常（认）申购期的基金，且为

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及处于封闭期的基金。

3.本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和合期货所有。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和

合期货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和合期货有权不时调整该活动及费率优惠安排，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以和合期货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www.hhqh.com.cn 400-660-4882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400-628-588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

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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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公司本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4,882,22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08,012,89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6,869,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2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69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5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董凤亮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李长旭、郭欣、孙健因公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张艳梅因公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西金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安排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7、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3,034 99.1319 233,400 0.8681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所属电厂2020年重大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10、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重大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3,034 99.1319 233,400 0.8681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陈巴尔虎旗天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779,499 99.9743 233,400 0.0257 0 0

B股 16,869,326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24,648,825 99.9748 233,400 0.0252 0 0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董凤亮 924,623,925 99.9720 是

3.02 李长旭 924,623,925 99.9720 是

3.03 郭欣 924,623,925 99.9720 是

3.04 姜青松 924,641,925 99.9740 是

3.05 王华斌 924,621,925 99.9718 是

3.06 李西金 924,621,925 99.9718 是

3.07 张峰龙（独立董事） 924,623,925 99.9720 是

3.08 孙健（独立董事） 924,641,925 99.9740 是

3.09 曹玉昆（独立董事） 924,641,925 99.9740 是

4、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谭铁坚 924,641,925 99.9740 是

4.02 张艳梅 924,641,925 99.974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董凤亮 43,497,460 99.4096

3.02 李长旭 43,497,460 99.4096

3.03 郭欣 43,497,460 99.4096

3.04 姜青松 43,515,460 99.4508

3.05 王华斌 43,495,460 99.4051

3.06 李西金 43,495,460 99.4051

3.07 张峰龙（独立董事） 43,497,460 99.4096

3.08 孙健（独立董事） 43,515,460 99.4508

3.09 曹玉昆（独立董事） 43,515,460 99.4508

4.01 谭铁坚 43,515,460 99.4508

4.02 张艳梅 43,515,460 99.4508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10

公司2020年度重大

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11

关于陈巴尔虎旗天

顺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会计估计变更及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12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1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3,522,360 99.4665 233,400 0.5335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和议案10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88,112.65万股，已回避表决。 公司除控股股东外均为中小投资者。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龙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佩红律师和李劲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龙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49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议案9的关联股东俞熔先生、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徐可、高伟回避表决，议案10除上述股东外，关联股东胡波、北京东胜康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下午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1日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282名， 代表股份数1,883,857,51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8.058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273名，代表股份数709,530,2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100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2人，代表股份数量611,512,717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5.60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0人，代表股份

数量1,272,344,7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458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83,691,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36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83,691,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36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3、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883,691,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36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83,691,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363,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5%；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5、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41,161,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36%；反对42,695,84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6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6,834,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825%；反对42,

695,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6、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3,853,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525,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

得通过。

7、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3,489,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5%；反对206,16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162,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1%；反对

206,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1%；弃权16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8、关于2019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3,842,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514,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4,

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9、关于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78,632,225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

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515,89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0%；

反对4,34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补充确认2019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0,652,028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63,144股，占出席会

议无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9,466,09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

反对63,144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2,418,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28%；反对11,439,01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8,09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78%；反对11,

439,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

得通过。

12、关于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美元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2,476,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59%；反对11,370,21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36%；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8,149,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960%；反对11,

370,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025%；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

得通过。

13、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6,922,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10%；反对16,935,25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9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2,594,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132%；反对16,

935,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8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姚鑫、赵焕煜；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50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放弃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同比例增

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

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基因” ）于近日办理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收到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后的《营业执照》，根据增资协议的相关约定，苏州瑞华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及中财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指定投资主体赣州璋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为美因基因新的股东，本次

增资完成后，美因基因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美因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9号楼4层401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资本：人民币1,213.68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05日

营业期限：2016年01月05日至2036年01月04日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经营电信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自然科学研究与

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

生）；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杂货、食用

农产品、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医疗器械Ⅲ类、Ⅱ类、Ⅰ类；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本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比例

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90 48.61%

2 天津宏因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41.67 28.15%

3 北京因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88.33 7.28%

4 珠海中卫易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0 4.12%

5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0 2.47%

6 西藏山南世纪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 2.47%

7 苏州瑞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34 1.92%

8 赣州璋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34 1.92%

9 张雅军 15 1.24%

10 胡剑萍 12 0.99%

11 上海易方达新希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 0.82%

合计 1,213.68 100%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退市锐电 编号：临

2020-057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和于2019年11月21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等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1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05元/股（含1.05元/股）。公司将使用

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股份，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1500万元），不高于

人民币3000万元（含3000万元）。 若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多于28,571,429股，约占公司目前已

发行总股本的0.47%，不少于14,285,714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24%。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对

员工的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0年2月4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0年2月5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4

号）。

（二）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回购股份计划已届满。公司累积回购股份17,441,600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0.2892%。实际使用资金总额为17,840,048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

的最高成交价格为1.05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0.94元/股，平均成交价格为1.02元/股。

（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回购方案的相关约

定，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至发布股份回购结果公

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详情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注1） 323,400,001 5.3627 -323,400,001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07,199,999 94.6373 323,400,001 6,030,600,000 100

其中： 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注2）

1,000,000 0.0166 17,441,600 18,441,600 0.3058

股份总数 6,030,600,000 100 - 6,030,600,000 100

注1：在回购期内，公司2家股东共计323,400,001股上市流通。 萍乡市富海新能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268,894,397股，大连汇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54,505,

604股。

注2：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于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2018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等相关议案。 截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当期

回购股份事项届满。 公司累积回购股份1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66%。 实际使用资金总额为1,

180,00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目前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根据规定， 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对员工的股权激励,

如未能实施，将根据有关规则进行注销。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650

证券简称：太龙照明 公告编号：

2020-028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每 10� 股分红金额÷10股， 即12,722,940.00元

=106,024,500股×1.20元÷10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2,722,940.00元÷107,351,600

股=0.118517元/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及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

后六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18517元/股。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0�年4月1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派方案时间

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派方案：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已回购股份1,327,100股）后的

总股本106,024,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8日；

2、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80 庄占龙

2 00*****774 向潜

3 01*****660 兰小华

4 40*****336 苏芳

5 00*****758 黄国荣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

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文圃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苏芳、庄伟阳

咨询电话：0596-6783990

传真电话：0596-678387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